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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学院学生工作部(处)文件

明院学工〔2020〕31 号

关于开展 2020 年三明市关工委专项资助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促进我校资助育人体系进一步完善，确保我校资助育人

活动可持续、高质量的发展，根据《三明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接受社会资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明院办发〔2019〕69 号），

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0 年三明市关工委专项资助评选工作，具

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条件

1.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大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，

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，无违纪行为；

2.二年级及以上、完成预科班学业一年级及以上具备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资格的学生；

3.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（学习成绩与综合考评成绩原则

上位于前 45%且没有不及格科目；新疆、西藏籍少数民族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可适当放宽要求）；

4.生活艰苦朴素，勤俭节约，无不当消费行为；

5.积极参加义工服务，表现良好；

6.疫情防控期间按照学校要求，认真参加“三明三康”自

主学习活动。

二、资助名额和资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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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50 人，每人 2000 元。

三、名额分配

根据各二级学院 2019-2020 学年非毕业班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资格认定人数占全校 2019-2020 学年非毕业班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资格认定人数的比例分配。

教育与音乐学院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7

艺术与设计学院 6 信息工程学院 4

机电工程学院 7 资源与化工学院 6

建筑工程学院 4 海峡理工学院 4

文化传播学院 3 海外学院（外国语学院） 4

体育与康养学院 2

三、评选程序和要求

1.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经辅导员初审，学院审核通过，并

在所在学院范围内进行公示 3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，推荐名单

于 11 月 15 日前报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公室；

2.各二级学院应结合学生家庭情况、学习成绩、义工服务

等制定评选推荐方案，严格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进行

择优推荐；

3.参与行动学生在校期间达到评选条件，且每年学习成绩

与综合考评成绩以不低于 5%的排名增长，可优先推荐获得次年

资助；

4.参与行动学生应积极配合我校学生资助宣传工作，表现

优秀者受聘为我校“学生资助宣传大使”；不配合或消极对待

者，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可直接取消其受资助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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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2020 年 1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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